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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A4_E5_BE_8B_E5_c122_480707.htm 最近，我偶尔翻到一

本研究律师制度的书。该书开门见山地写道：“律师制度是

民主和法治的产物”。乍一看，律师制度的确与民主和法治

有着密切联系，这话似乎也对。但是，细细一想，这种说法

却值得商榷。律师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应当是由

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仅律师制度而且包括民主与法治，都

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物质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律师制

度怎么会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我们都知道，把社会现象及

其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神因素的社会历史观，被称为唯

心史观。显然，“律师制度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的看法沾

上了唯心史观的污垢。抱着好奇的心理，我又浏览了关于律

师本质、性质和属性的书籍和文章，没想到，类似的观点俯

拾皆是，真令人吃惊！ 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法律决定律师的本

质、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决定于一定的法律

制度”。“律师的性质就是律师的本质属性，它是一定的法

律制度的性质，即由相应的法律制度决定的”。(1) 有的学者

认为：“律师的性质就是律师的本质属性，它是由一定的法

律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2) 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秩序

的产生和存在，是律师职业及其制度缘起的前提和基础。

”(3)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分工的发展

，是律师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律师的本质是现实的、具

体的，“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决定

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不是法律决定律师性



质，而是律师劳动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决定与之相关的法律。

马克思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

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

号施令。不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

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同样，与律师相关的法律仅仅是

对律师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和物质关系的表明和记载而已！显

然，那种认为法律决定律师的性质的观念是违背历史唯物主

义的。 另一颇具代表性的主张是国家决定律师的本质、性质

。有的学者认为：“律师因其制度从属于一国的上层建筑，

是为该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故反映了该国的国体。”(4) 还

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状况、律师职业和国家与法一样，同

属于社会上层建筑。”(5)有的学者认为：“就律师性质的个

性而言，本质上是国家对律师的规制问题。不同的国家背景

有不同的规制要求。”(6) 在这里，首先应当澄清的是律师不

属于上层建筑。众所周知，上层建筑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

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组织设施，如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

治组织，通称政治上层建筑；二是适应经济基础的思想或观

念上层建筑，通常叫意识形态。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是契约关

系，律师提供的服务以及当事人所给予律师的物质回报，清

楚地说明律师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而建立于律师经

济活动和生产关系之上的律师制度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但是，不能因为律师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就把律师也视为

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需要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

们，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

社会脱离的力量”。人的社会先于国家出现，而国家是从人



的社会中产生，并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前提。马克思说：“政

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便不可能

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

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 （7）。“实际上，家

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8

）“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

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9）。因此，我们

应当以人为出发点来研究国家，而不应当以国家为前提来解

释人。当然，这个“人”中也包括律师。那种认为国家决定

律师性质的认识显然也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 值得注意的

是，还有很多学者提出律师的本质、性质是多元的。根据《

律师职业属性论》一书介绍，关于律师的本质、性质和属性

有两性说，即阶级性和职业性；有三性说，即政治性、社会

性和职业性；有四性说，即专业性、有偿性、独立性和维权

性；甚至还有五性说、六性说，八性说，在此不一一赘述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一元的，即人的本质

的唯一本原是生产和物质关系。马克思说：“本质的二元论

是没有的”（10）。俄国著名的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也说：“

最彻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倾向于一元论的，即借助

于某一种基本理论去解释现象。”（11）由此可见，律师的

本质、性质应当是单一的，这就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生产

和物质关系。将律师本质归结为二元论或多元论，不是理论

研究的进步，而是逻辑的混乱和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投降。 综

上所述，历史唯心主义把律师的历史仅仅归结为法律、国家

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无视律师所固有的服务劳动是

律师发展的根本动因，倒置了与律师紧密相关的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之间的真实关系，用主观臆造的、人为的联系代替

律师历史的、客观的联系，这种理论和认识只能是对律师本

来面貌的无视和歪曲。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座通往真理彼岸的

桥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而开创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的新时代。1990年前后，我们把律师放到了现实的经济活动

中加以考察，强调律师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和物质关系，

不仅推动了《律师法》将律师定义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而

且掀起了律师实行合伙制改革的浪潮，使得我国律师事业大

步前进。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彻底清除历史唯心主义，我们

的思想才能解放进步；只有坚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律师事

业才能健康发展。面对律师研究中泛起的历史唯心主义陈渣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历史唯物主义这面理论旗帜，坚持律师

本质的现实性、客观性，坚持从律师的生产和物质关系出发

，只有这样，我国律师和律师制度的研究才会沿着健康的轨

道上大步前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